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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作为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正集团”或“公

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

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询了募集资金专户，审阅了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账单，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

《君正集团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会计师出具的

《君正集团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

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

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32号）核准，君正集团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53,318.8248万股（含53,318.8248万股），实际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53,260.8695万股，发行价格为9.20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

489,999.9994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2,710.33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487,289.6694万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2月28日出

具了“大华验字[2015]001310”《验资报告》。 

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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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君正集

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并结合君正集团实

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 

君正集团及下属公司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相关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君正集团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存储的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账户余额（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海

巴音赛大街支行 

15050172663700000012 4,000,000,000.00 10,492.0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海

巴音赛大街支行 

15050172663700000019 2,720,000,000.00 736,721.43 

合计 747,213.43 

四、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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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7,289.6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34.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7,177.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鄂 尔 多

斯 君 正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链项目 

- 340,889.67 - 340,889.67 11,034.60 220,777.10 -120,112.57 64.76 - 42,335.49 不适用 否 

偿 还 银

行贷款 
- 146,400.00 - 146,400.00 0.00 146,400.00 0.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87,289.67 - 487,289.67 11,034.60 367,177.10 -120,112.57 - - 42,335.4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近些年，氯碱行业产能结构化过剩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加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对 PVC 下游市场需求的影响、产

业政策及环保政策日渐趋严的态势，进一步限制了氯碱行业产能释放，同时倒逼氯碱行业进行环保升级和技术革新，对氯碱行业

的整体市场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出于对未来市场环境的谨慎性判断，公司对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的建设分阶段

进行实施，产能逐步释放，以保证公司募投项目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鄂尔多斯君正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20,777.10 万元，建设完成包括：发电机组

（330MW）、变电站（220KV）、电石炉（15 万吨/年）、聚氯乙烯生产线（聚氯乙烯产能 10 万吨/年，烧碱产能 7 万吨/年）等在

内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项目，上述项目均已正式投入生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2,853.58 万元置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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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2016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2017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 1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4、2017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8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5、2018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

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6、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2,000 万元（含 72,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

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9 年 3 月 1 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72,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7、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 6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8、2019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3,000 万元（含 6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8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并在上述

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 

2016 年 2 月 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君正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巴音赛大街支行签订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60,000 万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2016

年第 11 期”理财产品。 

2016 年 3 月 7 日，上述理财产品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 260,000 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726.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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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资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累计金额为 142,443.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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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会计师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君正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发表意见为：“我们认

为，君正集团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君正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期后使用情况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122,574.52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其使用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八、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君正集团遵守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效执行了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代表人：  陈振瑜   徐  氢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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